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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商务局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

处罚

02180100

00

特许人不

按规定向

被特许人

提供信息

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商业特许经营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
行政

处罚

02180110

00

特许人不

具备条件

从事特许

经营活动

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商业特许经营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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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
行政

处罚

02180120

00

特许人未

按规定备

案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商业特许经营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4
行政

处罚

02180130

00

特许人在

订立特许

经营合同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商业特许经营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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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未告知

被特许人

支付费用

的条件、

方式的处

罚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5
行政

处罚

02180190

00

对外劳务

合作企业

违反规定

组织劳务

人员赴国

外工作的

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对外劳务合作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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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6
行政

处罚

02180200

00

对外劳务

合作企业

未缴存或

补足备用

金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对外劳务合作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7
行政

处罚

02180210

00

对外劳务

合作企业

未安排劳

务人员接

受培训、

未购买人

身保险、

未安排随

行管理员

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对外劳务合作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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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8
行政

处罚

02180220

00

对外劳务

合作企业

违规安排

人员赴外

工作、在

国外发生

突发事件

时不及时

处理等情

形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对外劳务合作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9
行政

处罚

02180230

00

对外劳务

合作企业

未将服务

合同或者

劳 动 合

同、劳务

合作合同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对外劳务合作
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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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以及

劳务人员

名单报商

务主管部

门备案等

情形的处

罚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0
行政

处罚

02180300

00

对违反洗

染业管理

规定的处

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洗染行业存在
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1
行政

处罚

02180310

00

对市场经

营者违规

行为的处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市场经营者存
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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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2
行政

处罚

02180320

00

零售商违

反《零售

商促销行

为管理办

法》的处

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零售商存在违
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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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3
行政

处罚

02180050

00

发卡企业

不按规定

办理单用

途卡备案

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单用途预付卡
发卡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4
行政

处罚

02180060

00

发卡企业

或售卡企

业未公示

或未向购

卡人提供

单用途卡

章程等行

为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单用途预付卡
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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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5
行政

处罚

02180070

00

发卡企业

或售卡企

业违规使

用预售资

金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发卡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6
行政

处罚

02180080

00

规模发卡

企业或集

团违反单

用途商业

预付卡管

理规定的

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单用途预付卡
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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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7
行政

处罚

02180250

00

家庭服务

机构未按

要求公开

服务相关

事项的处

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家庭服务机构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
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

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的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

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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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政

处罚

02180260

00

家庭服务

机构未按

要求建档

建制的处

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家庭服务机构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
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

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的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

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9
行政

处罚

02180270

00

家庭服务

机构未按

要求提供

经营档案

信息的处

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家庭服务机构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
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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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的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

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0
行政

处罚

02180280

00

家庭服务

机构损害

消费者和

家庭服务

员合法权

益行为的

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家庭服务机构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
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

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的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

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1
行政

处罚

02180290

00

家庭服务

机构未按

要求订立

合同或拒

绝家庭服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家庭服务机构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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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获取

合同的处

罚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
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

证；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的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

偿责任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2
行政

处罚

02180090

00

违反《美

容美发业

管理暂行

办法》经

营的处罚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美容美发业企
业涉嫌违规经营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制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规事实、证据、
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

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
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规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

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刑侦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
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违规企业进行
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单位及相 0关工作人员
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的；

3.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4.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
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5.未按规定，滥用裁量权的，显失公
正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8.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

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5.商务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

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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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3
行政

检查

06180010

00

对单用途

商业预付

卡的监督

检查

1.监督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单用途卡监督管理工作。

2.检查责任：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对发卡企业和
售卡企业的单用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进

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及非现场检查。

3.处理责任：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通过 12312商
务举报投诉服务平台接受与本办法有关的举报和投诉。发

卡企业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

罚款。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未按规定履行
检查职责的；2.发现问题未及时通知
整改的；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
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4
行政

检查

06180020

00

对报废汽

车回收企

业监督检

查

1.监督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
管理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实施监

督管理。

2.检查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
管理的部门应当加强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监督检查，

建立和完善以随机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公布

抽查事项目录，明确抽查的依据、频次、方式、内容和程

序，随机抽取被检查企业，随机选派检查人员。抽查情况

和查处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3.处理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
管理的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部门的联系方式，方便公众

举报违法行为。接到举报的，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并

为举报人保密；对实名举报的，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的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报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未按规定履行
检查职责的；2.发现问题未及时通知
整改的；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
的；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

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废机动车回收企业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资质认定条件的，

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逾期未改正的，由原发

证部门吊销资质认定书。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5
其他

类别

10180060

00

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

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备案所需的材料。对符合条件的依法受
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其理由

2.备案责任：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备案。

3.监督责任：根据所在部门的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进行监督管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备案
的；

3.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4.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6
其他

类别

10180080

00

零售商开

展促销活

动明示促

销内容的

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备案所需的材料。对符合条件的依法受
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其理由。

2.备案责任：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对促销企业备案。
3.监督责任：根据所在部门的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促销行为
进行监督管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
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备案
的；

3.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4.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7
其他

类别

10180030

00

现货商品

交易场所

受理审核

1.受理责任：公示审核所需的材料。对符合条件的依法受
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其理由。

2.审核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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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商品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并按照要求及时报送

行业发展规划和其他具体措施。。

3.监督责任：根据所在部门的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现货商品
交易场所进行监督管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现货商品交易场
所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审核
通过的；

3.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4.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8
其他

类别

10180130

00

加工贸易

企业生产

能力证明

1.受理责任：公示证明所需的材料。对符合条件的依法受
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其理由。

2.审核责任：商务主管部门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委会出
具的有效期内的《加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和生产能力证

明》。

3.监督责任：根据所在部门的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加工贸易
企业进行监督管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

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

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证明
通过的；

3.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4.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

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

任免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

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

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

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商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